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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 

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晨科技”）之全资子公司杭州赛

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石园林”或“乙方”）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和

经营需要，为拓宽业务，进一步丰富和优化产业结构，与浙江绿城环境工程咨询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城环境”或“标的公司”）的原有股东之一自然人

宋淑华先生（以下简称 “甲方”）于2017年02月28日在杭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目前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赛石园林以自有资金600万元受让宋淑华先生对绿

城环境持有的30%的股权。 

本次对外投资在总经理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本次对

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一、对手方基本情况 

1、自然人：宋淑华，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36252819*********2，于2006

年加入绿城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先后担任绿城集团及蓝城房产建设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景观中心负责人。担任杭州绿城风景园林设计有限公司及浙江绿城环境工

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致力于各类高品质景观产品的研发、设计及施工。 

其代表作品有：长沙青竹园、杭州西子湖四季酒店、杭州江南里、杭州兰园、

杭州桃李春风等 

2、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蓝城房产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号：913301005605638212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法人代表：宋卫平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成立日期：2010 年 09 月 08 日 

注册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西路 428 号 118 室 

经营范围：房产建设管理、房产项目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工程咨询（凭资

质经营）、家装设计、景观设计。 

实际控制人：宋卫平先生 

以上自然人与企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浙江绿城环境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330000000068423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法人代表：楼建伟 

类   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03 月 20 日 

注册地址：杭州市岳帅桥 10 号 1 幢 103 室 

经营范围：环境工程的设计、施工和咨询管理服务（涉及许可证凭证经营，

国家限制和禁止类的项目除外），花木、花卉、木制品、灯具、建筑材料、

金属材料（钢材除外）、机械设备的批发（涉及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

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2、原股权结构： 

股  东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蓝城房产建设集团管理有限公司 51% 1020 

宋淑华 49% 980 

合  计 100% 2000 

3、转让后股权结构 

股  东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蓝城房产建设集团管理有限公司 51% 1020 

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30% 600 

宋淑华 19% 380 

合  计 100% 2000 

4、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万元 

所属期间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5年度 3545.18 1651.71 3831.94 -97.79 

2016年度 2954.90 1874.99 4891.35 223.28 

三、 股权转让的主要内容 

     鉴于： 

1、浙江绿城环境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本协议丙方，以下简称“绿

城环境”）是于 2013年 3月 20 日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注册并有效存续

的一家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楼建伟,丙方股东

及持股情况如下：（见附表一）。 

附表一：浙江绿城环境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情况（股权转让前） 

股  东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蓝城房产建设集团管理有限公司 51% 1020 

宋淑华 49% 980 

合  计 100% 2000 

2、甲方系丙方的股东之一，持有丙方 49%股权。甲方同意将丙方 30%股权（下

称“目标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等目标股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各方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友好协商，就目标股权转让事宜达成

如下协议条款，以资共同遵守。 

 



（一）股权转让及转让价款 

1.甲乙双方商定，甲方将其持有的丙方人民币 600 万元出资额即丙方 30%

股权转让给乙方，甲方转让及乙方受让该目标股权的价格为人民币 600万元。 

2.本次股权转让后，丙方的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见附表二） 

附表二：浙江绿城环境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情况（股权转让变更后） 

股  东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蓝城房产建设集团管理有限公司 51% 1020 

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30% 600 

宋淑华 19% 380 

合  计 100% 2000 

   股权变更完成后，丙方法定代表人由楼建伟变更为宋卫平(身份证号: 

R13***0(A)) 

（二）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本协议签署生效后，乙方应在甲方及丙方办理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后的十（10）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600万元。 

（三）各方方陈述与保证 

为确保本协议的合法有效及顺利履行，各方做出如下保证与承诺： 

1.甲方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应给予乙方和丙方积极的配合，以促使和保证股

权转让的过户及其他相关手续顺利完成。 

2.甲方作为丙方的核心骨干，承诺自股权变更到乙方之日开始，3年内不得

从丙方离职且不能在与蓝城、绿城集团及/或乙方无关的企业任职或兼职（无论

有无薪酬）。 

3.甲方保证目标股权是其依法持有的丙方股权，该股权对应出资额人民币

600万元甲方已经实缴到位；甲方在目标股权上未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他项权

利；甲方的本次目标股权转让已经获得丙方股东会的同意和决议确认。甲方保证

在本协议正式签订后 15 日内，与丙方一起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4.乙方保证在本协议签署后，不得无故放弃本次股权的受让，亦不得将其在

本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任何其他第三人；但股权过户完成后的转让不受



此限。 

5.乙方与丙方在蓝城小镇项目层面形成战略合作，优先参与小镇景观开发建

设工作，发挥产业整合优势。 

（四）违约责任 

1．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甲方未能按本协议约定提供/签署相关文件资料或

办理股权转让手续、致使目标股权无法顺利过户给乙方或过户给乙方存在法律上

障碍的，甲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双倍返还乙方股权转让价款。 

2．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乙方违反约定，导致股权转让手续无法办理的，

甲方收取的股权转让款不予退还。 

3．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约定义务或其所做出的承诺或保证，导致他方

利益受损，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此承受的全部损失，赔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股

权转让价款本金、逾期支付利息、维权费用（审计/评估费、代理费）及预期可

得利益损失等。 

（五）协议的变更和解除 

1．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甲乙双方可变更或解除本协议，

但需要签订变更或解除协议书： 

a)由于不可抗力致使本协议甲方或乙方、或甲乙双方无法履行本协议义务； 

b)因本协议赖以存在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变更或

解除本协议的。 

2．除非发生本协议第九条规定的情形，本协议一经签署生效，任何一方不

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本协议，否则，视为构成重大违约，违约方应当依照有关约定

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四、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  

基于对受让方的管理资质以及优异资源考虑，经双方协商，最终转让价格为

600万元。 

五、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及协议存在的风险 

1、本项目是赛石园林在发挥品牌及资源整合效应、拓宽公司发展路径中的

一次新的尝试。标的公司系依托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蓝城房产建设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优质资源成立，为蓝城房产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是以



景观施工为核心，集设计、咨询管理于一体的景观专业公司，已取得了良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蓝城房产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立足

理想小镇建设及轻资产运营，以服务 70 余个城市、超过 300 个项目的 20 余年服

务全产业链为资源基础，提供以房产品开发为依托的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的一

站式综合生活服务，2016 年蓝城品牌价值达 72.18 亿元，连续三年获“中国房地

产轻资产运营引领企业”，获“2016 中国房地产城镇化运营龙头企业”。 

赛石园林借助于标的公司成熟稳健的经营团队及良好的品牌资源，有助于进

一步夯实公司与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蓝城房产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在地产

园林景观工程方面的合作，对公司订单获取有积极正面的影响。同时，赛石园林

会与标的公司之股东形成战略协同关系，在蓝城小镇项目层面形成战略合作，优

先参与蓝城小镇景观开发建设工作，发挥产业整合优势，拓宽公司发展路径。 

综上，对标的公司的本次投资将有助于公司业务的进一步拓展，且在提升公

司的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2、本次股权转让严格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3、本协议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4、公司存在经营管理、营销、人才等方面的风险，标的公司存在因市场、技

术、环保、财务等因素引致的风险，项目管理和组织实施的风险等，公司将会以

不同的对策和措施控制风险和化解风险。该项目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

重大影响，但可能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一定的影响，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03月 02日 




